
    世界衛生組織（WHO）預估，至2030年交通事故傷

害排名將超過肺癌、糖尿病、高血壓性心臟病、胃癌及

愛滋病，上升至第5名。而警政署統計，2019年全國的交

通意外事故有341,972件，其中有1,849人死亡與456,378

人受傷，意外傷害比率相當高！又依據嘉義市道路交通

安全聯席會報資料顯示，交通意外事故大部分是人為因

素造成，只要每一位駕駛能多多注意道路四周環境，行

車慢多禮讓，確實遵守交通規則，行車前並對自己車輛

的性能了解，車況是否良好等等，車禍都是可以避免

的。

    那麼出車禍該怎麼辦呢？遇到車禍的處理程序又該

如何才能確保自身安危與權益呢？車禍事件一直是大家

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但又無法預測何時會發生，遇到車

禍事故，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因此除了應積極避免交通

事故的發生外，也應該學習發生交通事故後正確的處理

要領，瞭解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判斷的依據原則、現場證

據的蒐集及事故後續所衍生的法律責任及權益爭取，以

期將交通事故的傷害降到最低，權益得到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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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瑞家住嘉義縣新港鄉，每天開車經北港路上下班，前天下

班時在世賢路口與一位年輕人載女朋友騎機車逆向行駛發生車

禍，突發的變故讓銘瑞心情沉重。同事嘉玲發現近日銘瑞時常恍

神，詢問後，嘉玲隨即打電話問她在派出所服務的同學後並提供

本身的經驗給銘瑞參考。嘉玲問銘瑞當時車禍發生後，是否有立

即停車檢視自己及車損情形，打開雙黃燈，並且視車速與路況在

車身後方30至100公尺處放置三角牌警告標誌，以免後方來車追

撞，銘瑞說這部分他都有做到。

    銘瑞接著說當時對方乘客受傷，他就先打119請求消防局派

救護車前來送醫急救，再打110報警，他也知道一定不可使用肇

事車輛移送傷患，避免有畏罪潛逃之嫌，救護車離開前也有記下

傷者姓名、車號及送往醫院。嘉玲同學也提醒即使只是小擦撞，

也一定要留下車禍紀錄，否則不只保險不予理賠，還可能被控訴

為肇事逃逸而被加重法律責任，銘瑞點頭稱是。

    嘉玲同學還說在警方到達前應「保留現場以利警方採證」，

另外由於保險申請或訴訟將以警方的紀錄為重要參考依據，因此

車禍需要由警方到現場處理，對於警方應訊筆錄，做筆錄時首先

要求警察就對方做酒精濃度測驗，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確定對

方是否有喝酒。另請警察拍照，拍自己和對方身上的傷，這在日

後法律上請求時，或判定違規肇事上有很大的用處。

`

   出車禍怎麼辦?

小劇場



    現場測繪一定要詳實核對，有任何問題就要在現場一一提

出。尤其各相關位置圖必須檢查無誤後才能簽名確認。最好「避

免當場爭辯或和解」，因為肇事責任的判定較為複雜，一般情況

雙方都要負擔一定的責任，一般車主並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此

外，為了自身的安全，最好避免當街與對方爭辯，而在肇事責任

未明確之前，最好不要與對方私下和解，以免影響日後訴訟及保

險權益。

    嘉玲同學特別提醒十字路口是車禍發生熱點，是否闖紅燈是

責任歸屬的重要依據。最好能尋找現場目擊者並記下車號，並請

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行車紀錄器，注意「紅綠燈及時間」，以

作為日後訴訟的證據。嘉玲也以三年前發生車禍的經驗建議銘瑞

最好是同時利用強制保險證之0800 電話號碼（24小時客服專

線）向所屬保險公司備案，並且聯絡保險業務員，詢問後續理賠

程序，最好是可以請保險公司派業務到場參與，以護自身保險權

益。但銘瑞說那時候心情慌亂忘了，嘉玲說也可事後尋求保險公

司協助，並在規定期限內攜帶報案三聯單、保險卡（單）、行

照、駕照、被保險人印章到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以免權益受損。

    銘瑞說現在雙方要達成和解，要如何注意相關細節，嘉玲答

以協調和解事宜時可透過各地調解委員會或警察局進行和解以保

安全，和解時建議使用標準和解格式，並清楚載明和解內容，尤

其遇有人員傷亡務必清楚載明此和解是否包含強制險理賠金，以

及是否同時拋棄刑事及民事的權利。

    最後，應注意與對方所有具賠償請求權的人完成和解手續。

車禍當下因為無法和解，建議可以到當日處理車禍的派出所或發

生地區的鄉鎮(市、區)公所之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如能調解成

立並經法院核定，視為於調解成立時撤回告訴，如果無法調解，

最後一步就會進行法院訴訟了。

    嘉玲的經驗彷彿像黑夜的明燈，讓銘瑞找到度過難關的方

向，銘瑞終於露出久違的笑容…。

等待警方到場處理

避免當場爭辯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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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P補給站 發生車禍衍生責任及處理流程

民事可請求賠償

或和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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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刑事部分（例  

   如過失傷害罪）

  也可以和解嗎？

 

請求賠償

途徑

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

   A：
１.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38條，告訴乃論罪的被害人，提告後也可以「撤告」，要求警方、

   檢方或法院不要繼續追究責任。過失傷害罪是一種告訴乃論罪，因此被害人有權利去

   停止追訴程序。

2 把「撤告」當作和解條件，是我國法律允許的情形，所以車禍當事人可以在和解契約中  

  把「撤告」當作和解條件，要求被害人在收到和解賠償金後撤告，確保自己賠了錢後能

  真正免責。如果對方還沒提告，也可以要求對方先把撤告書簽好，自己留在身上，以免

  對方日後反悔。



保險理賠

照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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